
南華大學 113學年度 

內部控制制度定期稽核報告 
 

一、稽核目的：定期追蹤年度內部控制稽核報告揭露之缺失改善情形，並持續查核各項作業

現況與標準作業規範（SOP）之差異，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協助校長檢核內部控制制度

之有效程度，衡量本校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運作。 

二、稽核對象： 

（一）行政單位：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校務及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

處、就學服務處、國際及兩岸交流處、圖書館、資訊中心、人事室、會計室、秘書

室、終身學習學院，共計 13個行政單位。 

（二）教學單位：管理學院、人文學院、社會科學院、藝術與設計學院、科技學院、通識

教育中心，共計 6個教學單位。 

（三）中心單位：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生命教育中心、永續中心，共計 3個中心單位。 

三、稽核日期：自 113年 11月 01日至 114年 01月 12日。 

四、稽核方式：採用書面查核及實地訪查，以個案抽查之模式進行，並於稽核前七日通知各

受稽單位應以稽核通知內容預先進行自我查核及準備佐證資料。 

五、稽核報告： 

（一）本次稽核由各分組稽核委員，至受稽核單位進行實地查核，分別稽核 22個行政、

教學、中心單位，稽核委員分工與稽核日期如下表： 

計畫名稱 受稽單位 稽核日期 稽核委員 

113學年度內部

控制制度稽核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113年 12月 17日 

紀茂嬌、李雅貞 
永續中心 113年 12月 24日 

科技學院 

(自然醫學研究推廣中心) 
113年 12月 31日 

學生事務處 113年 12月 30日 

陳柏青、洪林伯 
人文學院 114年 1月 3日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114年 1月 3日 

資訊中心 113年 12月 24日 

總務處 113年 12月 24日 

戴東清、周建明 
就學服務處 113年 12月 31日 

藝術與設計學院 

(藝術文化研究中心) 
113年 12月 31日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113年 12月 12日 

林純純、張淑玲 
秘書室 114年 1月 3日 

終身學習學院 114年 1月 8日 

生命教育中心 114年 1月 2日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114年 1月 2日 
賴淑玲、李慧仁 

管理學院 113年 12月 23日 

圖書館 113年 12月 17日 葉月嬌、楊國柱 



通識教育中心 113年 12月 10日 

人事室 113年 12月 10日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114年 1月 6日 

林俊宏、吳依正 會計室 113年 12月 27日 

社會科學院 114年 1月 6日 

 

（二）本次稽核共查核 110 個項目，並依據稽核發現，對其提出建議或改善事項，記錄

於回覆意見表，請受稽單位進行回覆，彙整如下表。 

計畫名稱 單位 
113學年度稽

核事項（件） 

113學年度稽核

符合事項（件） 

113學年度 

建議或改善事項（件） 

112學年度

內部控制制

度稽核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4 0 4 

學務處 9 7 2 

總務處 1 0 1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11 2 9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4 0 4 

就學服務處 1 0 1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2 1 1 

圖書館 4 2 2 

資訊中心 9 9 0 

人事室 10 1 9 

會計室 6 3 3 

秘書室 2 1 1 

終身學習學院 7 7 0 

管理學院 5 3 2 

人文學院 11 11 0 

社會科學院 8 3 5 

藝術與設計學院 

(藝術文化研究中心) 
3 0 3 

科技學院 

(自然醫學研究及推廣中心) 
2 0 2 

通識教育中心 3 3 0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1 1 0 

生命教育中心 6 6 0 

永續中心 1 0 1 

小計 110 60 50 



 

（三）本次稽核建議或改善事項，所發現之事項概述如下： 

1 在本次稽核事項中，共有 50項建議或改善事項，稽核後至 114年 4月 30日止，

各單位已完成改善共 25項，仍在改善中共 25項，於 114學年度持續追蹤。 

2 書面之作業程序、控制重點設計及流程圖繪製修正調整。 

3 少部分因作業疏失或年度更替，導致錯誤發生未查或不合時宜一事，經稽核發現

後即時予以修正。 

4 以實際執行情況與書面之作業程序或相關規定不符，但可加以修正或改善之缺失

為多。 

5 本次執行各單位內部控制風險評估，提出較多不同態樣或意見供各單位參酌，以

利調整各單位業務風險評估。 

 

 

  



南華大學 

113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 

稽核報告 
 

一、稽核目的：為檢核本校對於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確保

該經費執行情形持續正常。 

二、稽核項目：經常門、資本門獎勵補助案件。 

三、稽核對象：校務及研究發展處、會計室、總務處及本校執行獎勵補助經費相關一、二級

行政與學術單位。 

四、稽核日期：114年 04月 09日（星期三）。 

五、稽核方法：採用實地查核。 

六、稽核期間：113年 01月 0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 

七、稽核人員：由內部稽核小組吳依正委員、李雅貞委員、李慧仁委員、林俊宏委員、周建

明委員、林純純委員、洪林伯委員、紀茂嬌委員、陳柏青委員、張淑玲委員、葉月嬌委

員、楊國柱委員、賴淑玲委員、戴東清委員擔任。（依姓氏筆畫排列） 

八、稽核報告： 

（一）本次稽核抽查獎勵補助案件共 28件，包含資本門 6件（包括限制性招標 2案、公

開招標 3案及工程 1案）、經常門 22件（包括教師人事經費 1案、教學研究經費

12案、學生助學及輔導經費 5案及軟硬體設備經費 4案）。 

（二）本次稽核情況良好，惟發現六項異常狀況，包含： 

1.經常門第 3案 

稽核委員建議改善：「流程目錄：執行期間誤植，應該修訂為 113/2-113/7。」 

改善情況：「已修正執行期間為 113/2-113/7。」 

2.經常門第 10案 

稽核委員建議改善：「單據黏存單之會計室審核，所押的日期有誤(114.3.13應更

正為 113.3.13)。」 

改善情況：「日期誤植已修正。」 

3.經常門第 15案 

稽核委員建議改善：「依據競賽活動獎勵辦法核銷無誤，惟各類競賽活動差異性

及參賽隊數規模落差甚大，可審酌調整獎勵額度。」 

改善情況：「各類競賽活動性質及參賽規模差異顯著，獎勵金額需經審查會討論

決定。審查會可根據實際情況對獎勵金額進行彈性調整，以符合不同專業競賽

需求及參賽情況。」 

4.經常門第 21案 

稽核委員建議改善：「有關印章(乙)授權之規範，可於未來再深入討論權責。」 

改善情況：「請業管單位提相關會議討論。」 

5.資本門第 23案 

稽核委員建議改善：「招標/開標資訊第 2次誤植為第 3次。」 

改善情況：「請相關單位修正。」 



6.資本門第 24案 

稽核委員建議改善：「第五次驗收紀錄表缺驗收合格日期。」 

改善情況：「感謝委員提醒，會再將驗收合格日期補上。」 

 

 

  



南華大學 

113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案稽核報告 
 

一、稽核目的：為強化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及經費管控機制，減少計畫執行問題及

經費報支缺失，適時提供改善建議，以確保計畫執行符合相關規範及補助經費支用合宜

情形。 

二、稽核項目：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案。 

三、稽核對象：校務及研究發展處、會計室及本校執行研究計畫案之主持人。 

四、稽核日期：114年 04月 09日（星期三）。 

五、稽核方法：採用實地查核。 

六、稽核期間：114年 4月前執行完畢之國科會計畫 13案。 

七、稽核人員：由內部稽核小組吳依正委員、李雅貞委員、李慧仁委員、林俊宏委員、周建

明委員、林純純委員、洪林伯委員、紀茂嬌委員、陳柏青委員、張淑玲委員、葉月嬌委

員、楊國柱委員、賴淑玲委員、戴東清委員擔任。（依姓氏筆畫排列） 

八、稽核報告： 

（一）本次稽核國科會研究計畫案件共 13件，包含教師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 7件

（包含 5件單年期計畫、2件二年期計畫）；學生執行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案

6件。 

（二）經稽核及檢視 113 學年度已執行完畢之國科會研究計畫案的執行、報支及管理情

形，除 2 項內部稽核委員提出之改善建議外，其餘皆符合國科會及本校訂定之經

費相關支用規定。有關國科會計畫案之原始憑證會計室皆以專帳處理，並依其計

畫編號及核定補助項目之順序裝訂成冊。 

（三）本次稽核情況良好，惟發現 2項異常狀況，包含： 

1.教師第 6案雇主分攤明細表表頭有誤，已請人事室協助修正。 

2.學生第 4案傳票號碼後附單據黏存單未經計畫主持人簽署，主持人已補上簽名。 

  



南華大學 

113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計畫案稽核報告 
 

一、稽核目的：為檢核本校對於教育部補助計畫經費執行情形，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確保

該經費執行情形持續正常，本次主要稽核差旅費。 

二、稽核項目：教育部補助計畫-差旅費。 

三、稽核對象：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總辦公室(USR)、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生命教育

中心及雙語教學辦公室。 

四、稽核日期：114年 04月 09日（星期三）。 

五、稽核方法：採用實地查核。 

六、稽核人員：由內部稽核小組林俊宏委員、林純純委員、紀茂嬌委員、張淑玲委員、葉月

嬌委員、戴東清委員擔任。（依姓氏筆畫排列） 

七、稽核報告： 

（一）本次稽核教育部補助計畫差旅費案件共 11件，包含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總辦公

室(USR) 2件；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3件；生命教育中心 3件；雙語教學辦公

室 3件。 

（二）本次稽核情況良好，惟發現五項異常狀況，包含： 

1.高教深耕第 2案及第 3案 

稽核委員建議改善：「建議出國學術交流應有學術成果報告書，出國學術交流之

成果報告宜併附以彰顯學術貢獻。」 

改善情況：「本校教師進行學術交流差旅費業務大多透過研發處處理，深耕總辦

並無實際編列學術交流之經費，所以未能依規定請申請人繳交報告書。擬依委

員建議請申請人補繳成果報告書，日後亦依規定辦理核銷程序。(深耕總辦已於

4/28聯繫申請人，申請人並於 4/29繳回學術成果報告書。)」 

2.雙語辦公室第 1案 

稽核委員建議改善：「1.出差申請單及核銷單均未經經費支出單位主管核章，程

序不完備。2.業務性質如未完全相關，應註明奉指派之必要，始得依規定核銷。」 

改善情況：「1.感謝委員建議及指正，擬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2.未來如若辦理

出差相關作業時，如奉指派之必要，擬會簽總辦，改善流程程序。」 

3.雙語辦公室第 2案 

稽核委員建議改善：「出差單未經核銷單位主管會章，業務是否相關宜註明。」 

改善情況：「感謝委員建議及指正，擬依學校相關規定進行辦理。」 

4.雙語辦公室第 3案 

稽核委員建議改善：「業務性質是否相關宜審酌，如奉派參加請註明，並應請奉

派單位主管核章後再核銷。」 

改善情況：「1.感謝委員建議及指正，擬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2.如奉指派參與

計畫相關活動，擬相關作業會辦總辦，改善流程程序。」 

 

  



南華大學 

113年度總量報部和申請開設遠距課程稽核報告 
 

一、稽核目的：為針對指定案件或異常事項辦理之專案稽核，檢核總量報部和申請開設遠距

課程之缺失情形，提供改善建議，以確保符合相關規範。 

二、稽核項目：總量報部案、申請開設遠距課程案。 

三、稽核對象：教務處。 

四、稽核日期：114年 04月 24日（星期四）。 

五、稽核方法：採用實地查核。 

六、稽核人員：由內部稽核小組林俊宏委員、紀茂嬌委員擔任。（依姓氏筆畫排列） 

七、稽核報告： 

（一）本次稽核建議或改善事項如下： 

1.總量報部作業程序 

稽核委員建議改善：「1.SOP 的控制點宜更明確。2.報部過程中需要各單位填報

資料，應加強與各單位之橫向連結，以確保資料正確性及完整性。3.建議流程圖

明確訂定各級作業的期程，以利相關單位依循辦理。4.如涉及增設調整系所(學

程)，建議另訂與各級單位協調確認之期程及甘特圖。」 

改善情況：「1.流程圖已修正。2.感謝委員的意見，會加強與各單位之橫向連結，

以確保資料正確性及完整性。3.每年依據教育部 1 月總量說明會之規範，訂定

本校總量報部作業期程，並於教育部總量來文之公文簽核時，附上本校總量作

業期程供參，同時另行通知各單位填報單位準備報部作業。4.提供教育部來函預

定時程表。」 

2.遠距教學實施標準作業流程 

稽核委員建議改善：「第 5點依據及相關文件，應包含教育部或政府機關函示，

以確保作業流程完備。」 

改善情況：「已依據稽核委員意見修正第 5點依據及相關文件。」 

 

 


